博山区发展和改革局
博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博发改价格函〔2026〕1号

关于继续执行新能源汽车停放服务收费优惠政策的通知
各有关单位：
为保持我区新能源汽车停放服务收费优惠政策的延续性，经研究，自2026年3月14日起继续执行《关于明确新能源汽车停放服务收费优惠政策的通知》（博发改发〔2024〕2号）。

附件：关于明确新能源汽车停放服务收费优惠政策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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